加强环境保护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在广东省政府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广东省环保局局长  李清

2007年2月9日

近年来，全省环保系统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不断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强队伍建设，连续四年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努力改善环境质量，解决了一批危害群众建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一、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努力改善环境质量

通过严格实施环保规划，全省以珠江综合整治和治污保洁工程为重点，采取综合性、工程性措施，加大污染治理力度，较好地实现了污染物负荷的削减。全省先后淘汰关闭污染重的小水泥厂和小火电机组等20类小型工业企业2600多家，共关闭小火电机组111.5万千瓦。取缔搬迁危及饮用水源地水质的污染企业137个。全面清理2006年以来新开工的项目，对38个项目进行了严肃处理。2006年全省环保系统否定了10823个新上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项目，占审理建设项目总数5.1%。其中省环保局否定了48个新上项目，占审理建设项目总数近10%。

2006年，在GDP增长14.1%的同时，全省环境质量保持基本稳定，21个地级以上市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主要江河和重要水库水质良好；在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的情况下，我省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预计分别下降2.1%和1.2%，初步显现了我省经济总量上升、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的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态势。
二、打击不法排污企业，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

深入开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环保专项行动，清理了一批违法国家产业政策的重污染行业。全省共出动环保执法人员32万多人次，检查排污企业15万多家，查处违法案件6400多宗，罚款金额1.28亿元，关停企业2100多家，限期整改8200多家。开展重点环境问题整治，挂牌督办突出环境问题200多件，集中整治博罗重污染行业、增城新塘漂染群、四会南江工业园电镀企业等严重危害群众建康十大突出环境问题。与省监察厅联手，公开处理了一批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如韶关冶炼厂违法排污造成北江水污染案件、广州海北化工厂偷排废酸案件、东莞福安公司偷排印染废水案件。对这些大案要案的查处，社会影响较大，震慑了其他不法排污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了环境违法责任追究，共处理有关责任人26名，其中2名被追究刑事责任，10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三、妥善处理群众环境信访，切实维护了群众的环境权益

坚持将群众环境信访投诉工作作为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有效化解各类环境矛盾纠纷。2006年，全省环保系统受理信访案件100937件，已处理98624件，处理率为97.71%。特别是去年8月份，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行风建设的总体部署，省环保局参加了四期“民生热线”直播节目，现场接听解答群众来电投诉，并调动全省环保系统力量，实行省、市、县三级联动，快速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坚持跟踪落实，及时反馈，将查处落实情况通过“民声热线”在节目中进行回应，同时在“省环保局公众网”上公布。上线期间，省环保局共收到环保投诉、咨询案件329件，现已全部处理完毕，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通过“民声热线”，维护了群众的环境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了良好效果。妥善应对一系列突发环境事件，特别是成功处置北江镉污染事件，有效控制了污染，维护了环境安全。
四、加强队伍廉政建设，不断提高环境执法水平

加强行风建设，认真遵守环保系统“六项禁令”和环境监察工作“六不准”的规定，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摸索一条“以教育树廉、以纠风促廉、以制度管廉、以监督促廉”的党风廉政建设新路，有效促进了全省环保队伍廉洁从政、依法行政。不断深化政务公开，积极推进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建设，推行“阳光政务”，拓展群众监督的途径，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通过深入开展行风评议、先进性教育和排头兵实践活动，全省环保系统广大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的改进，机关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得到加强，环境监察队伍执法水平不断提高，形成公正、廉洁执法的良好氛围。
我省环保工作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执法任务越来越重；另一方面环境上访和信访案件急剧上升，环境纠纷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一些地方由于地方保护、企业守法自律意识较差、监管体制不顺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环境执法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很突出。而执法环境和执法能力不足，制约了执法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基层环境执法队伍的能力建设严重滞后，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环保执法工作的要求。

2007年全省环保部门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继续把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作为环保工作的主要任务，把解决危害群众建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严格管理，认真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意见和办法。

一是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制定《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意见》，尽快将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任务真正落实各市和重点排污企业，明确分工，落实责任，采取有力措施完成削减任务。加强环境目标责任制考核，制定《广东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考核办法》，将排污控制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定期检查、考核。制定《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依法实行排污许可，推行排污许可证，严肃查处超标和超总量排污等违法行为。

二是进一步推进电厂脱硫工程和污水处理厂建设，确保完成主要污染物削减指标。珠江三角洲和东西两翼的人口密集地区12.5万千瓦以上燃煤及燃油发电机组都要配套安装脱硫设施，全省新建、改建和扩建电厂必须配套建设烟气脱硫装置，推进1666万千瓦电厂脱硫工程投入运行。重点推进县城、中心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并配套建设污水输送管网。到2007年底，全省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100万吨以上，日处理总能力达到800万吨以上，污水处理率力争达到55%以上。

第二，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重点环境问题。

一是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围绕重点区域、流域和行业的突出环境问题，抓住屡查屡犯的环境违法行为，以及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稳定的环境问题作为重点对象进行严查。

二是继续推进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在巩固2006年十大重点区域环境整治成果的基础上，加大对大宝山及周边地区小冶炼、澄海莲花山钨矿、顺德均安工业区、三水化工区企业和东莞造纸的整治力度，把淡水河、清远清城区列入重点环境问题挂牌督办。

三是集中整治饮用水源保护区违法排污问题。进一步推进对东江、西江、北江等主要江河以及新丰江水库、高州水库、鹤地水库等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整治。巩固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直接排污口的取缔关闭成果，取缔2000年后在二级保护区内新建的直接排污口。集中解决大江大河沿岸威胁饮水安全的石化企业污染隐患。

第三，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保障环境安全。

一是健全完善环境执法长效机制。强化环保执法机制创新，完善多部门联动和环境违法案件移办制度。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建立社会监督员制度、省控重点工业污染源环境信息公告制度，公开环境信息，加强社会监督。加强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新闻等监督作用，公开曝光违法排污企业，公开查处一批典型案件，营造良好执法环境。继续推进企业环保诚信制度，对不诚信的企业按照相关的法律予以处罚。建立环境安全隐患企业和挂牌督办企业定期巡查制度，跟踪其落实整改的过程，维护环境安全。

二是加大对环保违法违纪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依据环保法律法规，对发现环境违法行为，除要追究违法企业的法律责任外，还要追究企业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整治不力、拖而不决、行政干预或者行政不作为，严重影响党群关系或社会稳定的，要按省纪委、监察厅《关于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为党纪政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给予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违法排污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企业法人的刑事责任，坚决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

第四，加强队伍和能力建设，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一是继续加强思想、组织、作风、业务和制度“五大建设”，积极开展创建和谐环保机关活动。要把加强队伍管理和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提高环境监管能力的重要措施来抓，不断巩固先进性教育和机关思想作风整顿成果，努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奉献精神强的环保队伍，全面提升环保管理能力和水平。

二是加强基层能力建设，深入开展 “环保基层年”活动，要抓落实，抓基层，抓效率，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进一步转变作风，切实为基层排忧解难，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要不断加强监察队伍自身建设，廉洁执法，认真听取群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处理举报、投诉和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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